            學年度第___學期生活助學生服務紀錄單     繳回日期:      
	系所班級
	
	學號
	

	姓名
	
	服務單位
	

	每月服務時數
	□30小時  □25小時
	總時數：共        小時
抵免時數：        小時

	參加講座名稱
	日期
	開始時間
	結束時間
	時數
	活動單位認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★培訓課程以參加學務處各單位主協辦之校內講座活動為限。每學期最高累計得採計8小時抵免服務時數。
★活動單位認證得以列印活動系統之個人報名紀錄-簽到退資料代替。

	每次服務內容簡述
	日期
	開始時間
	結束時間
	時數
	服務單位評核簽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※請同學第1學期於1月25日、第2學期於6月25日(遇假日延至第一個上班日)前將服務記錄單送回生輔組承辦人分機:3101，沒繳交則影響次期生活助學金之申請。
	每次服務內容簡述
	日期
	開始時間
	結束時間
	時數
	服務單位評核簽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※請同學第1學期於1月25日、第2學期於6月25日(遇假日延至第一個上班日)前將服務記錄單送回生輔組承辦人分機:3101，沒繳交則影響次期生活助學金之申請。雙面印刷(背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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